
安 全 狸 

正 式 紀 錄 

第 七 年 

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

紐 約 

第 六 一 〇 次 

目 次 

茛次 

臨時議事B程（S/Agenda 610/Rev 2) 

通過議事曰程 ：:二二. . r 1 

印度一巴墓斯坦問題(鎮前）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： I 

S/PV.610 



凡有,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耙錄內轉载全文者，均以正式鈀籙補編按季刊行。 

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镩。凡提承此種編號，卽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。 



第六百一十次會議 
—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

主席：Mr [H. HOPPENOT (法蘭西）〗 

出席者：下列各國代表：巴西、智利、中阈、 

法蘭西、希脲、荷蘭、巴墓斯ffl 、土耳其、蘇維埃社 

會主義共和國聯盟、大不列顚及北粱蘭聯合王阈、 

美利墜合衆阈。 

臨時議事日程（S/Agenda 610/Rev.2) 

一. 通過議事日稈 

二. 印度一巴墓斯S問題：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六 

B聯合阈駐印度巴基斯 f f i代表Mr Frank P 

Graham爲向安全理事會遞送第四次報吿香 

事致秘蒈長菡（S/2783 and Corr.l)。 

通過議事日程 

蒹 事 B 程 通 過 。 

印 度 巴 鎌 坦 問 題 0 1 前 ） 

"九五二年九月十六日聯合國駐印度巴基斯坦代 

表爲向安全理事會遞送第四次報吿蒈事致秘 

長面(鎮前） 

輕 主 席 邀 諝 ， 印 度 代 表 P a n d i t 及 聯 合 

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就安全理事會議席。 

― . M r s PANAIT (印度）：我不願意凟絮， 

使安全理事會聽得顿煩，因此，發言將力求簡短， 

專 來 討 論 巴 墓 斯 坦 代 表 提 出 的 若 干 較 基 未 的 問 

題，遇必耍時，並重申我們的立塲。 

二. 部落入民與巴基斯坦國民越巴基斯坦國 

埂侵犯査謨喀什米爾領土，此事本是巴基斯g所 

策動支助奥峻使的，巴基斯坦代表却想使理事會 

相信，這是有切身利害的人們反抗大君政府的一 

榑自發行動。甚至還說，這次叛亂表示抗議大君 

將該邦歸屬印度的決定。 

三. 理事會當IE得歸屬文書是大君在一九四 

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制定，餒印度政府於一九四七 

年十月二十七日接受的。但是，侵畧却在一九四 

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就已發動。 

四. 現又有人提出査謨喀什米爾邦歸隸印度 

是否有效的問題。我駁意提醒理事會注意，無論 

是事會、聯合阈印度巴基斯 f f l 問題委員會或 ï f 

事會所成立的其他機關，從來沒有置疑過歸隸一 

事的有效。喀什米爾在當時爲印度之一邦，凡是 

印度的一邦在總.督表示接受邦君所制歸屬文害 

後，就被認爲加入印度自治領：這在英阈阈會所 

通過的一九三五年印度政府法（第六節）中業經明 

文規定。 

五. 大君县該邦合法首領。歸隸的法律條件 

業已充分具備，査謨喀什米爾邦大君在一九四七 

年十月二十六日簽署加入文書，竑由铌甸^上蒙 

巴頓總督予以接受。但總督代表印度政府片面表 

示臃'、望：一俟喀什米爾恢復治安，侵畧者退出該 

邦領七以後，該邦歸隸問題交由人民決定。 

六. 不幸侵畧者迄未退出喀什米爾土地。顚 

覆力量及破壞分子繼績在所佔頓土上活劻。這就 

是民意決定一事，仍在拖延的眞正理由。巴基斯 

S代表又問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耱督接受歸 

屬文書的這一天，如何能將軍隊空運到斯立那加。 

七 . 關於此事，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 

員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 B第一臨時報吿書 

[S/1100第一二一段（四）]敍述如下： 

"査謨咯什米爾之歸屬經印度於一九四 

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接受，惟巴基斯坦不認此 

事爲合法。在此以後一一我强調"以後"一語 

一一印度軍隊立卽進入該邦，其目的在驅遂 

部落人民，恢復法律及秩序。" 

八 . 印度耱督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B接 

S該邦歸羼時，曾致函大君，內稱： 

"同時，爲應殿下所提(1於軍事援助的籲 

請，本日已採取行動派逍印度軍隊至喀什米 

爾，援助殿下軍隊捍衞領土及保護人民之生 

命、財產奥榮眷。" 

%,我現從Campbell-Johnson的Mm。" wtth 

Mountbatten 一書所載當時發生事件日^中，引徵 

—段如下： 

' '關於軍事的展望， V P."——指當時的 

邦 務 部 長 M r V. P. Menon——"認爲斯立 

那加所留的軍隊^無阻住侵畧者的希望，因 

爲玆軍祗有一個騎兵中隊。鎏於這些令人茲 



盧的情形，內閣議決接受大君的歸隸，並決 

定於次日，明空運一圑歩兵赴援。" 

一〇.再從該日誌中另一則以助正確判斷印 

度政府的政策： 

"蒙巴頓六月訪問喀什米爾時，卽向大君 

力 陳 在 八 月 十 五 日 前 就 將 來 建 立 的 兩 自 治 

頹擇一歸隸的迫切雷耍，且其決定必須根據 

民意。 

" 再 者 ， 蒙 巴 頓 並 經 印 度 已 故 副 耱 理 

Patc l授嵇通知大君，假使他決定歸隸巴基 

斯坦奥^廿苦並在權力移轉前參加其制憲諮 

會，印度不視此舉爲非友好行動。" 

Campbell-Johnson鵝績說： 

"在移交權力及歸隸時限的前三天，喀什 

米爾政杯聲明歉與印度及巴基斯坦雙，簽訂 

維持現狀的協定。隨後，印度政府的政策卽 

不勸喀什米爾歸隸。的確，邦務部在Patel指 

m之下，極力不採任何可能解釋爲催逼喀什 

米爾的行動，並保證該邦如歸隸巴基斯坦， 

印度當不以爲忤。" 

一一. 我們於此得到眞憑：K據來駁斥理事會 

時時聽到的一稀無稽指控，卽謂該邦歸隸印度係 

由某稀事前安排的計割或策畧所造成，而袞巴頓 

爵士大槪也參預其事。 

一 二 . 下述一段是引自印度總理當時在廣播 

中發表的聲明，可以提供同樣的證明。他說： 

" 假 使 我 們 要 有 一 個 口 赏 來 兼 倂 喀 什 é 

爾或遣派軍隊到該地，我們便^待牟個喀什 

米爾谷地&査謨省若干地方都已渝於戰火， 

斯立那加已處於將被侵畧者攻陷、慘狀可以 

想像的時候，才來赏現我捫的目的。 

" 我 們 在 十 月 二 十 六 3 午 後 決 定 派 遣 軍 

隊。斯立那加已危在旦夕，局勢十分緊急餒 

重。我國參謀人員晝夜工作，至二十七日， 

明我國軍隊開始空運出發。開始時人數極少 

—一當時無人知道人數如此之少——但這些 

軍隊到後立卽趕赴前線截擷來侵部隊。該項 

軍隊的英勇指揮官爲我軍中一個驍勇軍官， 

次 B 卽 行 戰 死 。 " 

— 三 . 在 那 些 艱 危 的 日 子 裏 連 繮 發 生 的 事 件 

以及我們遣派軍隊的勁機，正如蒙巴頓爵士所說， 

目的是"保護喀什米爾人民的生命、財產與榮譽"， 

根據上引各節這點是很明顯的。 

一 四 . 對喀什米爾發動的狂暴行爲是巴基斯 

坦所鼓動與指揮的，把這稀情形說成封大君統洽 

的"民衆反抗"，這是處心積盧歪曲事赏。 

一 五 . 我舞須再來詳述鹅無理侵畧而發生的 

各稃恐怖事件，因爲在本W事會中笾些事情已錚-

談過不祗一次，但說一件事就够了，就是這些侵 

畧軍隊，裝備的是巴斯坦軍隊所供應的現代自動 

武器，運輸用的是巴墓斯S的軍用及民用車輛，m 

處散佈死亡與毁滅，無分男女老幼，均在所不免。 

Baramula的修道院遭受襲^，其中女修士及其他 

客籍的無辜均被虐殺。我相信Mr Zafrulla Khan 

不致認Baramula暴行的犧牲者也是大君的;R牙 

而那些求解放的人民不過對他們發洩正當愤怒。 

一 六 . Mr Zafrulla Khan提到在喀什米爾 

發生的騷動，約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以前兩個月，卽 

八月時開始的。理事會應IE得大致在移交權力時 

期，旁遮普省曾發生铵重的騷動不安，並且蔓延 

到査謨喀什米爾邦的南部邊區。據有人說這些騷 

劻的確是反抗大君的統治。難道說當時在西旁遒 

普 以 及 西 北 邊 省 與 其 他 巴 基 斯 坦 地 方 發 生 的 騷 

亂，也是表示民衆反抗巴墓斯S政府的權力嗎？ 

—七.事赏是該邦反對獨裁政?^的民衆運動 

在二十年前就已萌芽；這是由喀什米爾的主耍人 

民政黨卽今日営政的喀什米爾國民^議黨所耝織 

奥領導的。反對獨裁政洽的;!E勁向獲印度國大黨 

的全力支持，印度現任耱理在一九四六年曾因該 

項民衆運動前往喀什米爾，而經該邦當局予以逮 

捕。 

一八.但前項民衆31動完全是一榑非暴力運 

動，耍把喀 f t 米爾第一次被侵時所有的搶数、 m 

掠典屠殺的責任放在喀什米爾人民頭上，這是對 

他們的一個無端侮辱。 

一九，有人說進犯該邦不能視，侵畧，因爲 

此舉係在該邦歸隸印度四天以前發^。難道巴基 

斯坦承認它侵畧喀什米爾領土，是因喀什米爾尙 

未歸隸印度？但耍IE得喀什米爾奥巴墓斯坦訂有 

維持現狀的協定。一國侵犯其隣邦本身就是侵畧 

行爲。若是該隣邦是一ftf和善的小國，這榨侵畧 

尤其罪惡昭彰。在査謨喀什米爾邦歸隸印度以後 

這事也就成爲對印度的侵畧。 

二 〇 . 巴 基 斯 坦 外 長 又 想 爲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

月八日巴基斯坦封印度的第二次侵畧辯讒、。Mr. 

Zafrulla Khan本是一個法律學家，爲巷這次侵畧 

辯護，他吿訴理事會說，此事是根摅巴墓斯坦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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耱司令（一位英籍將軍）的意見進行的。我引Sir 

Benegal N . R a u過去爲运件事對理事 i "發表的 

話 [ 第 四 六 六 次 會 ^ ] ： 

" 孜 現 在 來 討 論 該 總 司 令 建 ^ 必 耍 時 須 

派巴基斯ffl正规軍隊Stf往喀什米爾的那一部 

分報吿。3 i必須承認這秭建^的披露使孜大 

爲不安。這是一個在邦協自洽領中服務的英 

籍總司令，建^於必耍時派 i l 遠征軍去攻憨 

另外一個兄弟之邦的自治頗。 

"現階段上，我6、意問巴墓斯坦代表兩 

個問題：第一：在實際派逍軍隊進入喀什米 

爾以前，曾否諮詢或通知英聯王國政府？我 

發這個問題是因爲&相信該項建議餒重牴觸 

英國人民參加外國軍隊法⋯⋯" 

" ⋯ 我 ^ 意 問 他 的 第 二 個 問 題 是 巴 基 斯 

S耱司令在其所提報吿中會否警惕巴基斯坦 

政府，指出掂他看來，他所提 là的步驟雖屬 

合理，但可能構成對於國際法之破钹。我認 

爲他要保II自己起見，應該採取i3個預防歩 

驟，注意我接着就耍提及他在早一個時機中 

的行爲⋯⋯" 

"⋯不管對這些'問題的答覆怎樣，有一 

件事很淸楚：巴墓斯ff l所申辯的理由是派遣 

軍 隊 出 於 自 衞 。 在 從 前 ， 申 辯 理 由 或 者 

可以敷衍過去，但如今幸而我們有聯合國及 

其憲章。憲章第五十一條稱： 

' "聯合國任何會S阈受武力攻黎時，在 

安全 if事會採取必要辦法，以維持國際和平 

及安全以前，本憲章不得認爲禁止行使單獨 

或集 i f自衞之自然植利。會3國因行此項自 

衞權而採取之辦法，應立向安全a事會報吿， 

此項辦法於任何方面不得影鏗該會按照本憲 

章隨時採取其所認爲必耍行勁之權&，以維 

持或恢笾國際和平及安全。' 

"該條規定自衞權的兩個限制：Î iV - ,行 

使 此 項 權 利 的 會 員 國 必 須 受 到 武 力 攻 © ; 第 

二，行使此項自衞權而探取之辦法，應立向 

安全理^會報吿。就本案來說，巴墓斯坦並 

未受到武力攻憨，而派遣軍隊至喀什米爾一 

事，已經確認未向安全 ï f事會報吿。 

"我不是在提出一個無足輕重的法律問 

題。我指出此點，因爲當初如將此問題向安 

全s事會報吿，我們就不致於處在今日的困 

難地位。我確信巴墓斯坦軍隊不致獲准進入 

該地，侵畧所引起的惡杲就町避免了。我在 

最初的發言中[第四六三次會議]就曾指出由 

於這個開首的錯誤，接着發生其他若干錯^， 

卽建立所謂自由軍及所謂自由政府的事情。 

我當^曾經要求，我現在仍然要求，在舉行 

全民表決以前，應先把這一切錯茫完全改正。 

任何其他辦法都等於承認一項不僅違反憲章 

明文規定，而且摅我所見英阈國內法指耸罪 

行的行爲。假使我們持任何其他見解或採取 

任何其他辦法，都將造成一個危險的先例。 

"有人說巴基斯坦派逍軍隊係由於印度 

準備對侵畧者採取攻勢。但是這的確沒有新 

穎之處。安全珅事會匆道印度軍隊到喀什米 

爾去驅遂侵畧者；但是奇怪的是雖然依巴基 

斯坦在安全理事會的辯讒一一它沒有給予侵 

畧者任何援助，可是當其發見印度將耍逐退 

侵畧者的時候，巴基斯s竟認爲必派逍軍隊 

前往俾克守住陣錢。我們聽說巴基斯坦的行 

勒祗是如此，但我們根摅委員會的多數報吿 

[S/1430]及少數報吿[S/1430/Add 3]，巴墓 

新S不僅是守住陣錢，而且在一九四八年八 

月 至 一 九 四 九 ^ 月 間 ， 擴 張 它 對 於 北 部 地 

區的軍事控制。這不是祗將陣錢保持的問題。 

而是盡巴基斯坦的軍事K力儘量多多佔據該 

邦的土地。" 

二 一 . 我無須在上引發言外再行多說。直到 

今天，巴基斯坦軍隊繼績佔領他們所强佔的土地 

印度未佔巴茱斯ffl—寸土地，也不打算去這樣做。 

印度依靠和平方法解決爭端，並不用戰爭來威脅 

或訴於類乎戰爭的行爲。印度曾一再要求巴基斯 

坦共同發表互不作戰的宣言。Mr Zafrulla Khan 

前 幾 天 [ 第 六 〇 九 次 會 曾 詳 細 提 到 這 件 事 精 。 

他拒絕發表這個宣言，認爲關於解決懸案的方法 

奥程序如不首先獲致協議，宣言^無意義。假使 

這個協,不能立卽獲致，我們就有理由不宣布武 

力爲非法嗎？但是，不惟沒有促成這個非戰爭宣 

言，我們倒面臨武力典聖戰（1止ad)的不斷威脅。 

二 二 . Mr Zafrulla Khan引舉巴莶斯坦已 

故 總 理 對 我 國 耱 理 邀 請 共 同 發 表 非 戰 宣 言 的 答 

覆 。 我 現 在 最 好 倣 M r Zafrulla Khan的例，引 

徵我國耱理的答覆： 

"我願意來討論我們建議發表非戰宣言 

的理由。我們認爲任何複雜宣言徒滋文書往 

還沒個J:期。我們切望立時向前進展一步，卽 



使祗是第一步而已。我們確信這樣會使印度 

巴基斯坦問題得到一個新的解決方釺。因此， 

我們建議發表最簡單的非戰宣言。批評這個 

辦法是容易的，但誰能懐疑由K們雙方政府 

發出這樣一個聲明，會使得印度與巴基斯坦 

間的gfe'係然的改觀，從而澄淸環繞吾人的黯 

淡沉重空氣？ 

' '我們充分知悉我們兩國以及其他許多 

國家，成爲聯合國會員國所接受的義務。但 

是你我都知道淸楚，聯合國恋章雖有正大的 

規定，而卽在我寫此函的時候，成功湖畔^ 

辯論還是激昂慷慨意氣用事鬧個不休。會員 

國彼此以s懼猜疑的眼光相視，世界已瀕臨 

大難的邊緣。聯合阈甚至可能改變原有的形 

態奥性質。這一切並不是浚章的缺?g而是恐 

懼所造成的。恐懼龍罩了世界各國，顆策他 

們艇鎮向着錯;^的方向迷途不返。 

" 假 定 大 國 領 釉 ^ 首 一 堂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

共同發表一個如*向你提瑤的單純的非戰宣 

言。此事不要發生笟人的效果，頓改世界情 

形嗎？億萬人民的茲盧將耍大爲妤解，迫在 

眉睫的戰爭威脅至少在目前可以涫逝。各國 

都得一個機會以冷靜頭腦不事意氣地思索他 

們的問題，而且可能找到一個解決辦法。可 

是，那倔攀純聲明並沒有包含新的東西。它 

祗是重申憲章的一部分而已。 

" 我 捫 在 印 度 奥 巴 基 斯 坦 兩 阈 也 得 耍 努 

力涫除這個普遍的恐懼薆盧的感覺及5k們兩 

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。這棹情形是由各稗環 

境及巴墓斯坦與印度間若干爭端仍未解決所 

造成的。我巳經促你們注意在巴基斯《國内 

繼辕進行着的那稀戰爭宣傳，以及巴基斯坦 

報章關於印度的若干言論著作的挑粱性質。 

聯合國憲章沒有幫助我們停 i t發表這些言論 

著作，竟亦沒有幫助我們改善我們的關係。將 

近八個月以前，在貴我兩國處於深刻危機的 

時候，閣T奥我精誠晤面。餒過討論之後，我 

我們得到若干笳單結論。這些結論並無新奇 

之處，但這是貴我兩方精誠相見的結果，使 

兩國內的S氣立卽發生顯著變化。意氣已趨 

餒和，激怒奥偏見化爲諒解。這榨心理的變 

更並未解決任何問題，但它對於造成有利於 

解決的條件大有幫助，經過這八個月，我想 

我們兩人可以自信地說我們做得封，所得結 

果證明我們的行動得當。 

" 此 事 使 我 得 到 鼓 勵 ， 使 我 憨 爲 假 若 我 

們 再 來 採 取 * 驟 ， 如 & 們 所 提 i t 的 發 表 一 個 

單純非戰宣言，將會轉變印度奥巴基斯S的 

人心。宣言中如杲充滿程序與力-案的細節，效 

力就將削弱，而&們提菡發表這個宣言的主 

耍目的正是耍發生這個效力。自然，這不是 

說並不需耍笪際步驟，包括D於程序奥時間 

問題的協^在内，來解決具體爭端。在我以 

前致閣下函中，我會錚試將解決孜們兩國間 

個別懸案的方式，盡量充分說明。 

" 你 說 & 們 難 於 獲 致 協 遘 的 癥 結 ， 在 於 

印 度 對 任 何 問 題 不 以 公 正 仲 裁 來 代 替 武 力 

威脅或赏際用武。閣下提到武力一點使我大 

爲驚異，我必須堅決否認 i ic們曾在任何時候 

提 過 想 耍 訴 諸 武 力 來 解 決 封 巴 基 斯 坦 的 爭 

端。巴墓斯W與印度曾在喀什米爾ffl兵。我 

不廒在這裹重述喀什米爾的悲慘故事。但是 

閣下深知&們是在侵畧喀什米爾事件已錚開 

始，赏逼於危急才派兵到喀什米爾去的。我 

確 信 假 使 & 們 沒 有 抵 禦 k 畧 拯 救 喀 付 米 爾 ， 

孜們就有虧職â：。巴基斯W否認派兵到喀什 

米爾不止一日，仴是終不能不承憨這件事赏 

而且這些兵現在還在那裏，理由何在，我完 

全不知道。雖是如此，在 S i r Owen Dixon 

特派圑失敗之後，我《不含糊地聲明印度如 

不先受攻牴決不攻》巴基斯81。我曾耍求閣 

下代表巴墓斯ffi發表同樣聲明，但閣下對於 

此^未予答覆。我不敢說我的聲明能使一切 

講理的人相信找們和平意11的純正。至於說 

到公正仲裁一層，我從來未說過我們封任何 

問題都不訴諸這個辦法。但是，有些問題，例 

如喀什米爾的前途一事，是不能用仲裁解決 

的 f 假 使 & 沒 有 說 錯 ， 貴 阁 喀 什 米 爾 ^ 務 部 

長Mr.Gurmam曾經公開表示同樣意見。在 

國際事務中，發生各稗各樣的問題。有的宜 

由判決處理，有的應交仲裁，有的則羝能由 

當事國間協議解決。承認此事並不&拒絕仲 

裁那些應用此榑方法來解決的問題。" 

二 三 . 該函其餘部分無須宣讚，但我們將樂 

於把該函連同兩國耱理當時往來的其他函件向理 

事會各理事提出。 

二 四 . 巴墓斯坦代表又提出朱拿加問題—— 

那似乎巳變成他的習慣了一一而且他想把此事當 



成類似的例子提出。雖然,於朱拿加的討論奥本 

題全不相干，我還節畧一談以見其不相干的程度。 

朱拿加是一個離開巴基斯》陸地；ii界數百里遙的 

小王阈。其小港口 Verava l奥任佝其他港口一 

樣 ， 自 有 海 路 通 ^ 喀 喇 墓 ， 但 印 度 火 港 孟 ^ 、 馬 

德拉斯及加爾各答也是同樣情形。地域連綿原则 

本是前印度各邦歸隸巴苺斯S或印度的政策之主 

耍特徵，但不適用於朱拿加問題。11於朱拿加& 

其 歸 隸 的 事 如 何 ？ Mr Campbell-Johnson的曰 

IE. Mission with Mountbatten中截有此事榆廓，現 

從該睿摘引數則： 

"在朱,加內部有若干屬於各邦的飛地， 

而在各邦內亦有朱拿加的飛地。朱拿加的鐵 

路、海港及電報爲印度系統的一個構成部分。 

" 第 一 個 行 動 是 十 天 以 前 V . P — ― 指 

印度政府邦務部長 V . P. Menon——訪問 

該邦，所得結果極爲有限。他晤見該邦耱管， 

该員吿訴該邦邦君（Nawab)身體不適，因 

此不能接見他。但是，直至移交權力時仍隸 

屬 朱 ^ 加 宗 主 權 的 M o n g r o l 小 邦 邦 主 ， 利 

用 V . P 來 到 隣 垸 的 機 會 股 離 本 邦 並 繼 

Babanawad之後志1歸隸印度。但該邦主 

囘到Mongro l時，恰好正是V P 訪 德 里 

61時院，竟迫而;a棄該邦之歸隸印度。二十 

二曰印度政府讁決該孜棄歸隸的來函是特殊 

情形下所作，印度政府有理由不予理會。朱 

拿加對於Mongrol不流血猩得勝利後，復 

派逍軍隊進入Babanawad。" 

曰記續稱： 

"Ismay (現任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秘書長 

General Lord Ismay)所說異納對於朱拿加 

的—町能戰術與戰畧，很有道理。顯然，從表 

面债値看，該邦封他殊無偾値。這是一個不 

能忍受的軍事負擔。他的政策斷然不在將各 

個孤、立的囘民社區結合成一片，因爲現在巴 

基斯坦本土外的囘人卽有四千萬左右。 

"Ismay根據他奥Liaquat上次訪問德 

里時的會談，蹿信巴基斯ffi的戰畧在利用整 

個朱,加的爭執作爲 ; 1於喀什米爾的討價還 

價本錢。在同次訪問中，Liaquat對蒙巴頓 

說的那番很有意眛的話，可以證明這稗看法。 

他對蒙巴頓說，'好吧，讓印度去幹，讓它去 

甘犯戰爭行爲，看後果如何'。朱^:加先例把 

巴基斯坦反封喀什米爾歸屬的一貫立塲弄得 

自相矛盾。11於喀什米爾歸慇印度問題便指 

爲'舞弊及暴力'而在朱拿加歸屬巴墓斯坦問 

題 上 . 就 成 爲 絕 對 的 合 法 。 " 

二五. 巴基斯《代表自詡巴墓斯坦藤次接受 

理事食內外所提出的提議；同時，他還想食備印 

度未予接受。他所列舉的接受與拒絕情形是不完 

全 的 、 使 人 誤 解 的 。 一 九 四 八 尔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

理事會決議案[S/726],巴基斯坦接受了，印度則 

予拒絕。但巴基斯S在"接受"之後接着就侵畧喀 

什米爾，H而轡本加厲地艇續它最初的侵畧行爲。 

印度"拒絕"以後，繼鎮奥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 

題委員會合作奥協商，儘管巴基斯坦的行劻構成 

餒重的挑絷行爲。印度奥巴基斯坦二者都已接受 

—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 1。但印度的接受係 

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通知聯合阈印度巴基斯 

iH問題委員會。巴基斯坦的接受則於十二月二十 

五曰通知，巴基斯S利用那幾個月來變更軍事形 

勢 使 於 自 己 有 利 而 於 印 度 不 利 。 M r . ZafruUa 

Khan又說Mr. Graham —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 

提案，已經巴基斯坦接受而爲印度拒絕。但巴基 

斯坦的接受是有條件的，卽停火錢兩側所留軍隊 

的兵秭應該一樣。Mr Graham提案規定兩側軍 

隊的兵稀不同，巴基斯坦的條件赏際上取涫其所 

謂 的 接 受 。 最 後 ， ' 一 九 五 二 年 九 月 四 日 M r 

Graham提出的提案，Mr Zafrulla Khan故意 

不予提及，殊堪注意。印度認爲這些提議"用意妥 

當 " 包 含 解 決 的 萌 芽 。 " 巴 基 斯 坦 接 受 取 這 個 铎 

^，但要側除一切提到印度負責該邦安全的字句。 

任 何 人 讚 過 M r . Graham的提案都看得淸楚，巴 

某斯坦的條件使其所謂的辯受毫無意義。從耙錄 

看出，任何提案要是如聯合國印度巴墓斯ffi問題 

委員會決遴案的明文規定計及當事阈間地位之差 

異的，巴 J £斯g都不^接受。印度對於任佝基於 

承認爭端當事國地位根本差異的合理提案，均已 

給予且仍駁耠予同情考盧。 

二六. Mr Zafrulla Khan再度提出運河水 

利問題。事赏是怎樣的？旁遮普省在未分治以前 

有運河水系十六；分洽以後，屬於巴基斯S的運 

河有十二條之多，印度祗得三條,其餘一條由兩國 

分 有 。 巴 基 斯 邊 的 土 地 經 運 河 灌 羝 者 有 一 千 

—百萬畝，印度方面祗有三百萬畝。西旁遮普省 
1 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 

月十三日決議案全文，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籙， 

第三年，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補編，文件S/1100 

第七十五段。 



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剩餘糧食地區，而東旁鏟普是 

乾燥亢旱災歉頻仍的地區。一九四七年十二月，東 

西兩旁鏟普省耱工程師簽訂耱緩供給巴基斯坦運 

河水量的維持現狀協定，艇菝有效至一九四八年 

三月十八日。但巴基斯坦當局雖經一再提醒，並 

未採取任何步驟重新商訂協定。結果，協定滿期， 

封巴基斯坦運河的水量供給自亦停止，其咎不在 

印度水利當局。印度耱理在知悉此榑情形後，立 

卽出面預問，重新締立協定，於一九pq八年五月 

四日恢復供水。在分治以前，整個印度河盆地的 

水利的發展，全部爲--單位。自印度分治以後，全 

盆地用於灌羝方面的百分四十五水力中，巴墓斯 

坦獲得百分四十，印度獲得百分之五。盆地其狳 

水力均流注入海，約佔百分之五十五。爲避免浪 

费水力多予利用起見，正在進行談判，看能否擬 

定某榨辦法使兩國及億萬農人，因印度河及其支 

流水力之大加利用而共蒙其利。 

二 七 . 我想理事會一定贊同我們的意見，就 

是 M r . Zafrulla K h a n 關於巴基斯 g 水力供給中 

斷的顧盧，尤其像在本案上這樣的無稽，不能作 

爲把鄰邦領土fS予它的正當理由。這樣做法，那 

是野蠻人的法律，而不是文明阈家的法律。 

二 八 . 巴基斯坦代表談到一九五一年S天若 

干軍隊的調動。笾些調動在印度是不得不如此， 

這 是 純 粹 防 禦 與 預 防 措 施 。 理 事 會 I E 得 在 M r 

Graham上年至印度半島時，報稱彼間情勢緊張。 

巴墓斯S阈內普遍展開征服印度"聖戰"的激烈宣 

傳。顦要人士發表威脅、侮辱及挑絷言論。封印 

度發勦此項"聖戰"的瘃狂準備正在進行。彼等宣 

布聖戰爲解決喀什米爾甚至其他問題唯一有效方 

法。在此稀情勢下，任何政府不能忘IE它的贵任， 

它不能忽畧保護自己安全的必要防鑕措施。印度 

軍隊進行若干防禦調勁。但由於後來局勢已見棱 

和，印度軍隊自邊界後移七十至四百五十英里之 

遙，目前如說該軍還在原防是極不正確的。正如 

我有一次說過，巴基斯坦境內封印度作戰的宣傳 

又在甚1：廑上。但是，面臨此秭挑絷行動，印度 

艇截表現忍耐持重，並堅守其明確申述的立塲，卽 

印度願奥巴某斯坦和平友好相處。 

二九. 巴基斯坦代表在發言最後部分提出他 

所 說 的 一 個 " 提 i f ; 我 不 知 道 他 是 否 耍 我 們 鄭 重 

視之。他說，他It意將巴基斯《軍隊自佔頜的喀 

什米爾領土撤退。至於部落人民及所謂巴莶斯坦 

志1*軍，據他說，業已撤退。他說，印度可&保 

持它認爲保^該邦安全所必雷的二八，〇〇〇人， 

但此項軍隊不應配備裝甲或大炮等武器。但Mr. 

Zafrulla Khan忘IE提到數達三萬人左右的Azad 

(自由）喀什米爾軍又將如何，這些軍屎是完全由 

巴墓斯ta予以武器、裝備及訓練的。大槪，該項 

軍隊耍被靱爲理所當然的究態。這個强大軍尿是 

巴墓斯ffl正規軍的一部分，裝備完善奥該國軍隊 

其他單位相同。顯然，關於裝甲武器及大炮的限 

制祗適用於印度軍隊，封所謂自由喀什米爾軍隊 

是不適用的。 

三〇 ‧我 f f !耍 I E得M r . Zafrulla Khan早在 

—九四八年八月四R指出，關於自由喀什米爾軍 

隊的最高指揮係由巴基斯W軍隊負â：。巴某斯坦 

軍 耱 司 令 部 也 , 錚 說 過 ， 所 謂 自 由 喀 什 米 爾 箪 隊 

行動上係由巴基斯S軍指揮。那榷情形現仍艇菝 

不疫，所謂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奥正規巴基斯8»軍 

隊祗有名蕤上的區別。 

三 一 . Mr. Graham — 九 五 二 ^ 月 十 六 日 

的 提 議 ， 以 及 英 聯 王 國 典 美 國 提 出 的 決 議 草 案 

[S/2839],都打算將巴某斯S軍隊滅爲三千至六 

千的數目，Mr. Zafrulla K h a n的所謂提案實際 

上是耍巴基斯S軍隊大大超過印度的保安隊。這 

個提案够坦白了。但是，它推翊Mr. Graham的 

辦法，不能獲致問題的解決。提案在墓本上也奥, 

聯合阈印度巴基斯*問題委員食兩決議案及該委 

K食對我ff3提出的保證牴觸。這個提案想不會得 

到 鄭 重 , 盧 。 

三二. 於此，我K意請理事食注意一九五二 

年十二月十九日巴墓斯《，明報中所,K—篇非常 

K骨的社論。理事會各理事或許知道，該報一般 

被認爲巴基斯《當政黨的喉舌。我將從該篇肚論 

中宣讒一段特別含有敏意的文字： 

"Bharat——卽印度——正式拒铯這個 

提 讁 時 ， 將 立 卽 引 起 下 一 步 驟 的 問 É 。 在 、 

Bhara t拒絕我們所提幾乎全部依照印度條 

件舉行全民表決的提議後，假使安全》事會 

還不採取行動，那末，巴基斯坦的別一焖辦 

法羝有訴諾歷史。我們充分知道我捫下一歩 

耍說的話重要性奥含蕤如何，我們現以巴基 

斯坦七千六百萬人民的名義發言，我捫祗有 

向Bhara t提出她所不能拒絕的要求。換言 

之，安全理事會此次如不採取行動，我國將 

迫採戰爭一途。" 

這段話沒有一點隱藏的地方。這不僅是戰爭的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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脅 而 且 M r . Zafrulla Khan所提在停火線彼侧保 

留數額大得危險、ffi備齊全的自由軍隊的"提案"， 

因而也無法偽裝了。我們負有義務保雹的喀什米 

爾 安 全 ， 威 Î " 嚴 , 威 ^ 的 情 形 已 極 明 顯 。 

三 三 . 印 度 的 立 塲 充 分 符 ^ 聯 合 阈 印 度 巴 某 

斯S問題委H會的兩個決議案。就是一切提案必 

須某於承認査^喀什米爾邦全部領土的完整，及 

印度所已承擔防衞該邦的贵任。根據一九四八年 

八月決議案，所有巴基斯S軍隊必須徹返，一切 

武裝部隊，包括由巴基斯*控制的自由喀什米爾 

軍，Gilgit斥候軍在內，必須完全解除武裝並予 

逍散。巴基斯 S 軍隊撤 S 地區的管理交由委 K 昝 

監督的地方當局負 î (。地方當局不得有任何軍事 

部隊，但得有局部武裝的瞥察部隊。 

根據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 2決統案，全 

民 表 決 * 宜 總 監 祗 負 责 處 理 印 度 軍 隊 之 安 S , 卽 

駐區問題。他本入不能削減軍隊之人數。印度軍 

隊不能減至低於維持該邦法律及秩序奥安全所雷 

的人數。3是正當的標準，且與我們的&任及本 

案 的 事 笪 相 符 ^ 的 。 

三五. 我 們 町 以 看 出 M r Zafrulla K h a n的 

所謂"提^"，不惟不足£'獲致解決，適足以延阻 

解決，因爲它與聯合阈印度巴基斯 ft)問題委^會 

決議案及該委員會對孜們提出的保證，根本牴觸。 

至 於 該 決 ^ 草 案 ， 我 已 锊 充 分 說 明 政 府 的 態 度 。 

我 & 意 — É 述 一 遍 ， & 們 拒 絕 該 案 所 韨 提 ^ ， " 們 

不厭稂據決敏案拔七段所煶^的墓礎進行任何談 

判。 

三六. 我耍空無保留地重申一遍，我們一向 

意，今日也還是 l i意，提供我們的合作，而且 

1意探^各柿町能使問題猹致和-T-解決而不忽視 

或違反墓本原則的途徑.這些墓本原 f l i j在正確理 

解問題上至慇重耍，且餒聯合國印度巴墓斯S問 

題委H會與當事國本身予以接受的。 

三七. Mr. Zafrulla Khan (巴基斯ffi)：得 

知印度代表今晨威覺不適，伊向安全會發言甚爲 

吃力，我很[1心。我希望而且祈 îR她不致因爲今 

早的勞瘁，增加不象，锊時，恙很快孰吿痊癒。 

三八. 我現在必須就印!^代表今晨在安全理 

事會提出的問題，向理事會畧述孜們的意見。這些 

問題的極大部分確赏祗是些無補赏際的空論，假 

2 聯合國印度巴墓斯 f f iBi l題委員會決^案全文， 
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，第四年，一九四九年 
—月補編，文件S/1196,第十五段。 

使我可以說句赏話，所談倌形殊與安全PP事會當 

前面臨問題無II。但是，爲有紀IT町査起見，我應 

該畧有意見表示，以免被人認爲我封那些問題旣 

不提出意見，我是接受了卬度方而的陳述。 

三九.從ÏP事會剛才所 lg到的聲明看來，顯 

然有幾點頗爲混淆不淸。例如，開始說我在別一 

次 會 上 [ ^ 六 〇 九 次 食 ^ ] 所 耍 提 出 的 一 點 ， 就 是 

大君決定歸屬卬度一事，引起喀什米爾的全部困 

難。接着又說大君直到一九卩q七年十月二十六曰 

才作歸屬的決定，而該邦的遭變則於八月開始，部 

族人民侵入M發生於十月二十二日。就我記'@所 

及，在討論八月至十月二十六日這段期間，我過 

去的發言中從來沒有用過"大君決定"字樣，我相 

信 * 很 愼 重 地 說 過 該 邦 入 民 都 很 知 道 " 大 s : r r 向 

偏於歸隸印度"。 

卩q〇.說者又謂大苕是^邦合法頜袖，有權 

提出歸屬印度或歸屬巴塞斯w，他旣已表示歸屬 

印度就冇枥接受該邦歸愿，印度旣已接受大君所 

提出的歸展，歸屬就吿完成。孜在前次發言時鄭 

雷 地 淸 楚 指 出 不 問 喀 什 米 爾 或 朱 拿 加 的 立 堪 如 

何，印度的立撝（我曾引Mr Ayyangar的言論 

來支特這個立塲)是：一邦獲得獨立後，英國宗主 

至上之權卽行消失，主櫬翳於印度各邦人民，大 

君無疑是表^決定歸屬那一個自洽^一一二者在 

當1巧都是自治頒一一的工具，但大君與其入民間 

如有f?執，或對於歸屬問題意見不同，大君應査 

明、民的S、望，搲'以歸屬何方。我的意見是：在 

喀什米爾提出該項歸愿表示以前，不僅大君與其 

多數人民間存有歧見，而且此^歧見已採取反抗 

大君威權的形式，且反抗；！劻已使大君軍隊敗北 

被迫退却，而大君在提出歸屬印度的表示前，不 

得不離開首都。 

四一.有人說這個邦內的叛璲，祗是緊接分 

洽後束西旁遮普^界上發生的騒劻、殺戮、迫害 

的一部分。但是，事赏完全不是這樣。這些殺戳、 

迫害，及人民自一方逐至一方——最令人惋惜奥 

痛 心 — — 情 形 ， 係 發 生 於 各 社 區 間 的 街 突 ， 是 

一秭形式的人羣殘害。喀什米爾的運勁根本沒有 

這fi性質。這是一個反對大君IT暴的民衆運勤。這 

個；！動並不是對付任何社區而發，我並引Sheikh 

Abdullah本人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一 3 向報界 

的聲明來支持我的意見，這時境外部落人民尙未 

入侵Sheikh Abdul lah當時正在應付這傰邦內 

的民衆運動。 



i /q二.說者又稱——說者承認——反抗大君 

暴政的民衆運動許多年前在該邦內就已發生，我 

記得印度代表說的是三十^前，際上，積極的運 

動係在三十年代初期表現出來。但是，這^不是重 

耍之點。當時，颌導這個運動的不是國民大會，而 

是囘敎徒大會，固然Sheikh Abdullah當時已是 

這個大食的首領，國民大會是在八年以後才產生 

的 。 我 已 經 說 過 ， 這 也 祗 是 爲 求 紀 正 確 。 

W 三 . 說 者 又 謂 ， 而 事 也 是 如 此 ， 印 度 單 

方面提出在法律及秩序恢復，喀什米爾土地已無 

侵畧者之後，再請聯合國舉行全民表決以確定人 

民的意K:，印度軍隊已自該邦撤退，但是喀什米 

爾土地上侵畧者未肅淸，因此人民投—I？表示意 

之事不能舉行。 

mm.讓我稍稍檢討K際情形。當時電文中 

以及蒙'巴頓爵士函中所指的侵畧者，就是那些部 

落人民。但部落人民此後巳經撤返。這是第一點。 

第二點是：如杲侵畧者一辭包括巴基斯*正規軍 

隊，此項正規軍隊一向 i .意依摅委â會一九四八 

年 八 月 十 三 B 決 ^ 案 規 定 撤 退 。 誰 也 不 能 說 在 一 

九四七年八月揭竿而起的該部人民是侵畧者，必 

須撤往他處俾克舉行關於歸屬問題的全民表決。 

他們是該邦人民，他們不能撤至其他地方，從來 

沒有人耍求也不能耍求他們撤往它處。對於此項 

人民現在提出的要求，是大規模的解散及解除武 

裝。因此，對於此點，我的說法是當吟所稱的侵 

畧者已經撤返，至鈦巴基斯 f f i軍隊而言，它在一 

九四八年五月初迫而開入的，該軍隨時均亂依摅 

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B决議案的規定撤返。 

四五. 霉 備 及 舉 行 全 民 衷 決 進 步 遲 餒 的 原 

因，爲印度政府拒絕依據印度已經接受的兩個決 

議案，將其軍隊自所佔喀什米爾的土地撤返。 

四六. l i於一九四八年八月發生的事件，我 

們必須提出一二意見俾明眞相。 

四 七 . 印度代表把我對安全理事會發表的意 

見，說成我主張調動巴基斯坦軍隊進入自由喀什 

什米爾區的食任，應由當時巴甚斯坦耱司令擔負。 

情形並不如此。我過去未作此秭主張；我現在也 

非如此主張；我任何時候都沒有這樣主張過。我 

提出該總司令的意見，是爲使安全理事會對於當 

時情形得知一個梗槪。 f i於決定的任自有所歸， 

卽是說，這是巴基斯坦政府的è任。這個決定不 

是總司令的夤任。我從未採取過別的立塲。 

四八. 說 者 又 問 一 一 我 不 知 道 是 爲 甚 ！ ^ ~ 

在採取行勁以êîr，曾否諮詢英王陛下政府，我不 

知道那個義務如何發生或如何摅其所云已錚發生 

的。印度軍隊開進喀什米爾以前，曾否諮詢英王 

陛下政聍？一九四八年三月至四月的攻勢，包含 

各稀因素一一威脅Mangla水閘，甚至危及兄弟 

自洽頜巴墓斯W的安全——這榇情形在我前次封 

安全理事會發言巧巳詳細談及，在發動此稀攻勢 

前，曾否諮詢英王陛下政府？ 

四九. 印度代表接着又說："據稱巴基斯《 

軍隊開去守住陣錢。他們幹的事不止於此。他們 

鞏 固 了 巴 墓 斯 W 在 北 部 地 區 的 地 位 " 6 我 現 充 分 

負&地重述一遍，巴基斯S軍隊卽使在上述北部 

地區，並未弒取印度軍隊當時所佔領或控制的地 

。 

五 〇 . 印 度 代 表 又 提 及 關 於 發 表 非 戰 宣 言 的 

爭論。沒有人否認當時情形簡單言之如下：卬度 

耱PP亟望兩鬨總 ï f發表一個聲明，祗說印度典巴 

基斯s絕不因爲他們的爭執彼此發生戰爭。巴基 

斯 s 耱 理 說 ， 旣 然 爭 執 已 , 存 在 ， 事 赏 上 ， 甚 且 

正趨餒重，單是印度耱理所提^的一個宣言，毫 

無闬處。根摅聯合國憲章，兩阈已承擔這樣一樺 

義務。不過，爭端已經發生；解決之道尙未尋得； 

所爭日益劇烈。耍使入民涫釋疑懼，應該發表措 

詞如下的聲明："我們對於這項勢將破壞和平的 

爭端，決定應以下述和平方式解決：進行剁，談 

判如果失敗，採取仲裁或由聯合國裁判，或採其 

他經钹方決定的辫法。我捫鎗方同意不封他方採 

取 任 何 足 以 威 # 和 平 及 擾 亂 兩 國 閬 和 平 的 行 , " 。 

意見不同之處在此。 

£ . ― . 我 在 上 次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發 言 中 已 錚 

表示，如其說巴基斯坦被請發表不爲這些問題從 

事戰爭的聲明而巴基斯《拒絕不肯的話，這是不 

公平的。我們的立塲仍是向來的立塲：這些爭端 

應當和平解決，我們繼續努力勸^印度同意採取 

用和平解決這些爭端的方法與程序。但我很覺遺 

慽奥^戚，竟須耍說我們沒有得到我們所艮望的 

答覆。 

五 二 . 還 有 下 面 一 個 控 訴 ： " 同 時 巴 基 斯 坦 . 

報章繼鑌刊載若干人士所發表威脅兩國和平的文 

章或聲明；報章繼親表示這些問題如得不到和平 

解決，可能要用武力才得解決"。就我國報章言論 

而言，我這樣說：印度幾乎在每方面都比我們厲 

害得多一一我鄭重負fi地發表這個聲明——甚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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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新聞奥意見自由來說，印度絕不遜於巴基斯ffl。 

不過，這都與問題無關。 

五 三 . 問題是：這樣性質重大的 f î端如不能 

和 小 解 決 ， 還 有 甚 s 別 的 辦 法 ？ 這 些 ^ 端 將 如 何 

解決？事態可能演至無法控制。也許會有人故意 

造事生非，做出使情31̶再演變以致無町挽囘的 

事來。因此，我們必項竭力Ç日和 f解決S些爭 

端。 

五 四 . 一方"S採取下述立塲："除非依照我 

們的條件，依照Ik們對於協定、決敲或義^的解 

釋，我們的立塲決不變動"，接着就說"封方不該 

表現急燥、沮喪或^其他事情，只許表示和不的 

態度"，這使fi們記着一句印皮囘人土話中的格言 

一一這是印度代表奥我都熟知的一一大意說，暴 

君打人，而不許被打者出聲。 

五五. 說者又談到朱拿加邦的情形。？^一，朱 

拿加邦情形並不郎印度代表所說的與本題無關； 

該案仍是安全理事會當前的懸案。安全PS事會一 

項決遴案指令聯合國印度巴某斯《問題委員會提 

出fi於朱拿加的報吿，聯合阈代表奥聯合阈印'度 

巴墓斯《問題委員^ft有同樣A任。但這並不是 

我&强調的問題。我所以提到朱拿加的理由，與 

fr,度所解釋分洽的根摅及決定歸屬的因素有關： 

在一個問題上，印度代表持一稀解釋，在另一問 

題上則持另一榑解釋。所提出的唯一不同之點，就 

a朱拿加並非與巴墓斯 *在地土上相連。但這個 

情形就會使該案不屬於這一類的獨立邦嗯——就 

是該邦大君屬於一個ft羣，但其多數人民又属於 

另一個社羣。 

五六. 歸 屬 問 題 所 適 用 的 原 則 是 甚 s ? 印 度 

總理對於sa個By題曾經淸楚定FI=卩度方面所主張 

的原則。 

五 七 . 我們現來討論該兩項決^案。關於各 

該決^案，印度代表指出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曰 

決議案，印度於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接受，而 

巴基斯坦則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最後一週始予接 

受。這是正確的。所沒有提及的一一這件事贲媸 

請注意一一是八月十三日決^案，根摅紀錄可以 

明白看出，雖然論及停火及其以後的休戰協定，但 

止於如此，除第三部分籠統表示該邦將來應依人 

民自由表示的意 lu加以決定外決籙案並未進而擬 

訂關於箨備與舉辦全民表決的計劃，但全民^決 

爲安全理事會決議的主耍事項，此項因素如獲保 

證，卽》T實現停戰。 

五八. 在委員會依據第二決議案進而擬訂關 

於籙慷及舉辦全民表決的計劃時，巴基斯坦就接 

受該兩決^案了。但此事封目前情形確無任何更 

易 。 該 兩 項 決 ^ 案 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曰奥 

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五 日 兩 決 議 案 ， 現 在 合 爲 一 體 

—―已經印度奥巴墓斯坦雙方於一九四八年十二 

月最後一週內予以接受，因此，商定於一九四九 

年一月一日起赏行停火。大家都在希望停火之後， 

休戰協定亦町耩結，此後卽依據決議案規定舉行 

全民表決。 

五九. 印度代表繼績談到若干並非根據決議 

案的問題。^一，該代表促請注意該邦安全問題。 

關於該邦安全問題，兩決鼠案從未規定這是印度 

單獨擔負的袁任。G是必項弄淸楚的一點。我捫 

一一印度奥巴墓斯s—一均已承認我m雙方接 

受該二決議案。印度代表在安全理事會討論問題 

時所發表的第一次聲明中，强調指出印度不許任 

何人超出決議案規定及印度堅持钹格遵守a些決 

議。^們贊同。我們亂根據決瑤案行事。那末，兩 

決ré案對於在未簿辦全民表決前査謨喀什米爾邦 

的安全，作何規定？各該決議案對這些問題規定 

至明。八月十三日決裟案第二部分B節一、二兩段 

措詢如下： 

一俟委員會通知印度政府稱本決 

遜案第二部分A節第二段所指之部落人民與 

巴墓斯坦國民業已撤退時，印度政府對安全 

理事會所提出使印度軍隊進駐査謨及喀什米 

爾邦內之情勢，卽吿結束，其次，當巴基斯 

坦軍隊由査謨喀什米爾邦撤返時，印度政府 

同意按照奥委員會協議之階段，開始自該邦 

撤退其軍隊主力。 

" 二 . 印 度 政 W 在 未 接 受 使 査 謨 喀 什 米 

爾邦情勢獲得最後解決Z條件以前，將在停 

火時的陣錢內保^最低數量之軍隊，此項軍 

隊須餒委員會同意認爲協助地方當局維持法 

律秩序所必需者。委員會得派觀察員駐於必 

耍 地 區 。 " 

六〇.那些就是印度接受該決議案在這一階 

段上所承擔的篛務。這個决議案以後還跟着另一 

個決議案，我此後將會談到。這兩個承擔下來的義 

務如下：其一，在委員會確知若干事赏，並相應 

通知印度政府以後，印度政府就開始自査謨喀什 

米财邦徹退其軍隊主力。在接受最後解決條件前， 

又 有 什 « 規 定 ？ " … … 印 度 政 府 在 停 火 時 的 陣 後 

內 " 一 一 卽 在 停 火 玆 的 印 方 一 一 " 應 保 持 最 低 



數量軍»"，但這不是由印度獨自決定，而是"餒 

委員會同意認爲協助地方當局維持法律&秩序所 

必需者"。這個決si案奥其他一個決議案，何曾畀 

予印府政府權力或由印度政府保留權力，0自行 

確定在主力軍隊撤返之後，印度在所估該邦地區 

内必須保存的軍隊力量？並沒有這個授權，也沒 

有這佃決菡案。 

-六一.印度的義務十分淸楚，在接獲委員會 

通知時，開始撤返其軍隊主力， s是第一件事： 

其次，在停火錢內，保持最少數量的軍隊，此項 

軍隊數量，應錚委員會同意認爲協助地方赏局維 

持法律及秩序所必需的。此爲筇一點。 

六 二 . 現在，看看第二決議案如何規定？第 

二 决 ^ 案 — — 卽 一 九 四 九 ^ 月 五 日 決 議 案 — — 

第四段(a)規定如下： 

" 在 赏 施 委 員 ,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十 三 B 

'決議案一二兩部分之規定，並在委 M , 確知 

該邦已恢復和卒情形後"一一原案所稱委員 

會確知，現應爲聯合阈代表確知一一 "委員 

會與^民表決-享宜總監"一一而非印度政府 

一一 "應諮商印度政府決定印度奥該邦軍隊 

之最終徹返辦法"不是"安置辦法"一一"此項 

撤返自應適宜顧到該邦之安全奥全民表決之 

自 由 。 " 

六 三 . 上引規定顯明指出決定——無疑在諮 

商印度政府之後一一留駐軍隊的责任，屬於委員 

食與全民表決事宜耱監，該委員會奥耱監將決定 

最終撖返印度與該邦軍隊的辦法。但在決定這個 

最後撤返一一數量及位置等一一時，他'們"適宜顧 

到該邦之安全與全民表決之自由"。S無疑問地， 

他 們 必 須 考 盧 印 度 政 府 對 該 邦 安 全 所 衮 示 的 意 

見，闳爲這是"諮商印度政府"而後決定的。他們 

也耍考盧到關於全民表決自由所耍提出的意見。 

在^商印度政府及考盧該邦安全與全民表決自由 

之後，委員會奥總監就可決定最終撤返辦法。 

六 四 . 在他一方面，根據一九pq八车八月十 

三曰決議案第二部分A 、二兩段規定，情形當 

如下述：在部落人民已經撤退，&了能爲作戰進入 

該邦的巴某斯s國民已餒撤退，及巴基斯坦正規 

軍隊亦經同時撤退一一開始撤退，但其後奥印度 

軍，主力同時撤返一一在巴基斯坦方面，卽自由 

喀什米爾境內，祗留下自由喀什米爾軍隊。一九 

四八年八月十三B決議案充分负施後，情形便是 

如此。在自由喀什米爾方面，不會再有部落人民f 

不會再有可能；s作戰而進人該地的巴基斯s志願 

軍，不會再有巴甚斯《正規軍；祗有自由喀什米 

爾軍隊，根摅討論各決^案時委員會對印度政府 

及巴基斯s政府的淸楚聲明，在那段期間此項軍 

隊維持不励。他們仍留現在地區。在停火線的另 

—方，將留少數印度軍隊及該邦軍隊。 

六 五 .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最末部 

分，規定全民表決事宜總監的工作。該耱監會同 

委fl會決定一方面一一印度佔颃的一方一一印度 

軍隊與該邦軍隊的最終撤退；而根據一九四九年 

一月五日決遙案，第四段(b)"關於八月十三月決 

議案^二部分A第二段所稱頜土"一一卽自由喀 

什米爾領士一一的規定，"該領十-內軍隊之最終撤 

退，應由委員會奥全民表決事宜耱監諮商地方當 

局決定"。 

六六. 措詞是同樣的：在一方面，委員會與 

全民表決事宜總監應''諮商印度政府"決定該方面 

軍隊的最終撤返；在他一方面，委員會與全民表 

決事宜耱監''諮商地方當局"決定這一方面軍隊的 

撤退。 

六 七 . 我們知道一方面的軍隊爲 f !由喀什米 

爾軍隊；它一方面的軍隊是所留人數有限一一主 

力撤退以後一一的印度軍隊及該邦軍隊。 

六 八 . 決議案的規定十分淸楚。印度代表堅 

主必須駿格遵守決議案。我們同意。我們過去已贊 

成二者擇一的辦法——我再聲明一次一一我們願 

意如我剛才所說的，分兩部分餒格赏施該兩項決 

議案。第一部分爲部落人民及可能爲了作戰進入 

該邦的志敏軍在休戰協定簽字後立卽撤退，一一 

事赏上，我已說過各該軍隊赏際紫已撤退，我現不 

過重申這個義務，——巴基斯》正規軍亦^開始 

撤返。當委員會確知部落人民已行撤退，巴基斯 

坦志靱軍已行撤退，巴基斯》箪隊亦已開始撤返 

時，印度政苻齔應開始撤返其軍隊主力。所以在 

—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^案笪施完成時，巴基 

斯坦志鼠軍及部落人民軍隊當巳撤退，巴墓斯《 

正規軍隊當巳撤退，而在對方的印度主力軍隊亦 

當已撤返，在自由喀什米爾的一邊祗應留下自由 

喀什米爾軍；在印度所佔頜十上祗留駐該邦軍隊 

及有限數量的印度政府軍隊，其數爲"協助地方當 

局維持法律及秩序所需者"一—這是依據一九四 

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二部分B第二段的規定。 

六 九 . 於是，全民表決事宜耱監開始工作。他 

跟着執行雙方軍隊最終撤退辦法：對於印度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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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"諮商印度政府''，同'1,"適宜注意該邦安全& 

全民表決之自由"，對自由喀什米爾一方，則爲"諮 

商地方當局"。 

七 〇 . a 事 全 部 十 分 明 白 。 我 們 ^ 意 根 摅 這 

個方式進行處理。 

七 一 . 我在未討論印度代表的發言以前，擬 

先討論一一以免此後再來淡及這些問題一一她封 

於所謂我的提議的批評。理事會旣有兩個決議案 

關於解除軍備的規定，這當• 是處理這個問題的適 

當時間。 

七 二 . 我已餒說過一一我現在^冉澄淸這個 

問題一一關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'B印度所承擔 

撤退其軍隊主力的義務，困難發生於無法決定這 

個主力。我不去追溯三月九B的會議，以及印度 

拒絕提出它的提議的情形，因爲已有耙錄町査，用 

不着再來重覆。困難在於不能確定主力。我說過 

印度本身已將這個主力確定。印度代表一九五二 

年十二月八日[第六〇八次會議]第一次向安全理 

事會發言時這樣說： 

"由於我已提及的理由，並赛家慎重審 

度與估訐後，印度政府得到--個結論，卽至 

少雷耍二八，〇〇〇軍隊以執行其職责。但在 

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完全解散及解除武裝後， 

印 度 政 府 爲 進 一 步 對 解 決 問 題 有 所 貢 獻 起 

見，Hi意再'狨七，〇〇〇人，使成爲二一， 

〇〇〇人之數，這個數目是絕不能再滅的最 

低人數。我題意强調指出此數包括前該邦軍 

睐在内，不到停火時印度軍隊的六分之一。我 

應該更强調指出，此項軍隊將無裝甲武器或 

大炮一類的铺助武器。這個人數不多的軍隊， 

除負其他職責外，並負責擔任在對側就是佼 

畧者的停水線的瞥務。這條錢有數B里長，並 

鋰崎《g的山地。該軍又耍防守査謨及喀什米 

爾邦的綿延邊界。看看地圆躭明瞭該項軍隊 

所耍擔任的任務的覿鉅。" 

七 三 . 我說根據上面這番話印度巳提出它自 

己關於所雷以執行其&任的軍隊人數的決定，如 

其明白指 f f l的，此項Ê任包括停火錢的維持，該 

部的安全，及協助地方當局維持法律及秩序。印 

度需耍二八，〇o〇人，此數包括該邦軍隊在內， 

且此項軍隊無需裝甲武器或大炮卽能執行職 f t。 

七 四 . 主力的數量不應由印度政府決定，而 

應由委員會根摅第二部分B第二段之規定決定。在 

主力撖返以後，印度在停火時的陣錢內得^持最 

低數量的軍隊，此項人數須猙委員會同意認爲協 

助地方當局維持法律&秩序所必雷。 

七 五 . 我的意思是這樣s " 我 們 並 不 堅 持 此 

數的決定應鋅委ft會同意。我ff3®、意接受印度本 

身,於八月十三日決議案所指最低數量軍隊的估 

計̶̶卽是說，爲遵守一九ra八年八月十三曰決 

議案B ̶、 二兩段規定起見，我們將接受該項數字 

爲印度政苻認爲維持法律秩序，保障安杀及整備 

停火錢所需最低數量一一卽是說，二八，〇〇〇 

K。" 

七 六 . 印 度 立 塲 還 要 更 進 一 歩 。 印 度 方 面 

說 ： " 等 你 捫 ^ 全 解 散 自 由 喀 什 米 爾 軍 隊 並 將 其 

解除武裝後，我們還町再滅少駐軍人數"。這是一 

個引起爭辯的問題，一個關於解釋的問題。我曾 

說："讓找們在未發生爭辯前，至少儘可能根摅協 

議 施 各 該 決 議 案 。 當 你 開 始 討 論 解 散 自 由 喀 什 

米爾軍隊，解除其武裝，奥最後解決餘留的印度 

軍隊時，爭辯就耍發生。我們目前暫不討論此事。" 

七 七 . 我 們 是 否 已 經 同 意 ， 印 度 以 二 八 ， 

〇o〇人的最低數量軍隊，包括該邦軍隊在內，同 

時不得配備裝甲與大炮等武器，就能够履行八月 

十 三 日 決 議 案 所 規 的 一 切 任 。 我 們 認 爲 這 個 數 

字太高，我們確信假使委員會耍作這個決定，它 

町以把這個數字大爲減低。但爲耍有所表示，證明 

我們雙方都1、進行K施各該決議案，我們^龃此 

項數字爲印度政府在停火錢内所得保持以協助地 

方當局維持法律秩序的最低數量軍隊。讓我順便 

地說，印度認爲該項最低數量軍隊已足够同時執 

行其他職贵，這些職責印度^以爲根據決議案應 

由它單筠加 0 決定。這是不然的。可是,在目前 

印度確認二八，〇〇〇人足以應付一切，我捫同意 

這點。我們再往前討論。 

七 八 . 就八月十三日決議案而言，這是擺在 

委員會前面的，其中並無^密條欵。決議案內並 

無一條規定，一個字表示在那個階段一一我耍强 

調指出報章所毯情形畧有失赏之處一一解除軍備 

不應就此吿一段落。在這個決議案所規定並錚雙 

方贊成的解除軍備的那個階段中，我捫將根據決 

議案A節一、二、三各段規定辦理，印度須依據決 

m案B節一、二兩段規定辦理。印度已依據B節 

一、二兩段規定自行確定留駐人數爲二八，〇〇〇 

人，我們接受這個數目。我們應進行赏施決議案 

A節一、二兩段一一 A節，第三段奥解除軍備無闞 

——及B節一、二兩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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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九 . 我 在 前 次 會 議 [ 第 六 〇 九 次 會 議 ] 說 

過，自由喀什米爾軍隊的解散及解除武裝問題，祗 

有根撝一九四九^—月五日決議案第四段（b)分 

段才會發生。在已莨施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 

議案之後，全民表決事宜璩監就應開始工作。一 

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是這樣規定的。那時， 

委員食由聯合國代表典全民表決事宜耱監爲其代 

表 ， 根 據 ^ 四 段 （ a ) 分 段 規 定 ， " 奥 印 度 政 府 諮 

商，決定印'度典該邦軍隊之最後處置"。 

八 〇 . 下 文 接 着 說 " 此 項 最 後 撤 退 應 適 宜 注 

意該邦安全及全民表決自由"。我們表示同意。我 

外不耍任何補充。在它方面，決議案稱"該傾 

土上軍隊之最後撤退，應由委員會及全民表決事 

宜總監諮商地方赏局予以決定"。我們並無其他耍 

求 。 我 有 在 該 决 議 案 補 充 任 何 條 钦 。 我 們 願 

照此進行。 

八 一 . 全部討論中一再提出的一點是，印度 

決不違反該兩項決議案，以及我們必須遒守各該 

決議。我們同意。我們決不想違反該兩決議案而且 

我ff!臌意睽格道守該兩決議案。使人不解的是這 

件 事 赏 ， 卽 印 度 在 說 一 一 彷 彿 兩 條 平 行 錢 似 

的 方面，我們必須遵守各決議案，它不能 

接5其他辦法。但耍印度遵守這些決議案時，它 

就鬨始提出若干耍求，這些耍求都是決議案根本 

沒有規定，或在印度耍求的那個階段中所沒有規 

定的。 

八 二 . 讓我們討論一下解散自由喀什米爾軍 

撖問題。根據我在上次會議所宣讒的委員會報吿 

眘各段，瞪明在討論一九四八年A月十三日決議 

m一一八月十三日提^當時尙未成爲決讁案—— 

時，委員會曾向印度艙理明白表示：孜們知道情 

勢危險。我們沒法謀得軍力平衡。根據孜捫的提案 

——這在當時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提案一一 

印度方面應保留爲協助地方赏局維持法律秩序所 

霱有限數目的軍隊，及該邦軍隊。自由喀什米捃 

方面，祗留自由喀什米爾人民在其現有地位。巴 

某斯坦軍隊當行撖退，部落人民及志亂軍當亦撤 

退。 

八 三 . 此 榑 情 形 業 向 印 度 總 理 說 明 , 他 就 根 

據這個意思，了解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提案的 

意義。委員會隨後對巴基斯《政府說明，它在設 

法奠立那段期間的軍力平衡。在那一方，印度保 

留數量有限的軍隊，並赏這段期間，自由喀什米 

爾軍隊將不予以解散或解除武裝。 

八 四 . 八月十三日決議案中並無規定自由喀 

什米爾軍應當解散或解除武裝。委員會的說明也 

沒有這袢規定。我IR承認委員會曾經考盧到最後 

將 自 由 喀 什 米 爾 軍 隊 大 規 模 解 散 及 解 除 武 裝 問 

題。這是第二決議案第四段（b)規定的意義，卽 

"該頜土內一一自由喀什米爾一一軍隊之最後撤 

退，應由委員會及全民农決事宜耱監諮商地方當 

局予以決定"。我們贊成那樣。我們決不食言。 

八 五 . 待那個階段到達時，委員會及全民表 

決 事 宜 耱 監 將 決 定 雙 方 所 留 軍 隊 的 最 後 撤 退 辦 

法。我們將接受他們一方面諮商地方當局它方面 

諮商印度政府'所決定的辦法。 

八六. 印度再度想耍提出使局勢&增複雜的 

離奇辦法如下：它堅主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 

決遴案所規定的階段中.自由喀什米爾軍隊應行 

解散並解除武裝。該決議案中那裏有此規定？委 

員會幾時曾向印度政府或巴基斯坦政府說過該決 

議案某項條欵有此規定？反之，我曾經引委員會 

對雙方的淸楚說明，證明在那個階段，自由喀什 

米爾軍隊不予解散或解除武裝；該軍將保持原有 

地位。筇PS段（a)(b)兩分段內gp此規定。 

八 七 . f.n度對於"最後撤退"一語想耍自加解 

釋。斶於決議案Sï【'3段（a)(b)兩分段規定中"最 

後徹退"一浯的意蕤，我不擬詳爲辯論來躭延時 

間 。 我 在 此 時 所 耍 說 的 如 下 ： 第 四 段 （ a ) 載 稱 

"印度奥該邦軍隊之最後撤返"，^四段（b )載稱 

"該領土內一一卽自由喀什米爾頗土內一一軍隊 

之最後撤返"。 

八 八 . 除必耍的改動外，分兩段的措詞完全 

ffi同。第四段（a)內"最後撤退"一浯是甚遨意思， 

在第四段（b)內也是一樣的意思。此語在第四段 

(b)內的意思，奥第四段（a)内該語意思相同。 

八九. 我現在^再多加辯論。我並不想對決 

^ 案 作 狭 義 或 廣 義 的 解 釋 。 我 I 意 & 們 進 行 赏 施 

八月十三日決裟案。祗耍委員會確知進入該邦作 

戰的巴基斯坦志 i l軍已狻撤退，部落人民亦已撤 

返，並確知巴慕斯坦軍隊業已開始徹退，印度就 

應依據與委員會的協議，分期開始撤退其軍隊主 

力。我們應該進行此項行動。這個行動曾因難於 

確定印度軍隊主力及應保留的最低軍隊人數而暫 

中止。印度政府今已提出二八，〇〇〇數字，包 

括該邦軍隊在內*此項軍隊並不得配備裝甲武器 

及大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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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〇.這不是委員會的決定，而是聯合國代 

表 的 決 定 ； * 們 意 接 受 這 個 決 定 ， 並 根 據 這 個 

決定行事。 

九 一 . 有一二問題曾餒順便被人提出。有人 

說我們,提議撤返我們的裝甲武器及大炮，但對 

方沒有提到此事。對方保留裝甲武器及大炮嗯？ 

不問決^案的意義怎樣，我承認這是一個切題的 

考盧。封方撤返那種裝甲武器及大炮，自由喀什 

米爾方面也將撤囘同樣的武器，祗耍自由喀什米 

爾軍隊具有這些配備。假使配備得有這些武器,就 

應作爲上述行動的一部分，在未到解散的階段以 

前撤退。我贊同那《辦法。 

九二. 但是又有人說：自由喀什米爾人民的 

行動是由巴墓斯坦軍隊節制，這些軍隊幾乎就是 

巴某斯S軍隊的一部分。誠然，該軍行動是由巴 

基斯ffi軍隊節制。巴基斯S軍隊將在一九四八年 

八月十三日決議案所規定的解除軍備階段撤返。 

巴基斯g軍隊自該頜土撤返之後，封於自由喀什 

米爾軍隊的行動卽不復加以節制。該軍將由其本 

地軍官節制行劻。因此，所稱對該軍行動緞癍行 

使控制一節卽不存在，此點應被認爲已猩得圓滿 

解決。所有剩餘的軍隊將是由其自己軍官指揮且 

屬於地方當局權限下的自由喀什米爾軍隊，而該 

地方啻局根據一九四八年八日十三日決議案第二 

部分A第三段規定，係由委員會予以監督。這沒 

有一點混淆的情形。我們並不一方面談願意實行 

決遴案，接着又提出使決逮案打折扣或完全無效 

的條件。 

九三，我們的發言是I&K的，我們準備赏践 

我們所說的話，卽是說赏施決議案的規定，關於 

駐軍人數問題卽照印度本身所提出的數字辦理。 

九 四 . 說 者 又 謂 自 由 喀 什 米 爾 軍 隊 留 駐 之 

事，並未有所規定。這點我接受；該軍應根據第 

四段（a)(b)兩分段處置。假使全民表決事宜耱監 

諮商地方赏局處理這一問題時，得到該軍祗保留 

五百人的結論；我們將不反封；我們將予同意。決 

定該軍最後撤返問題，應由委員會及全民表決事 

宜耱監諮商地方當局辦理。同樣，假使全民表決 

事宜耱監及委員會與印度政府諮商而得到一個結 

far,卽在彼方所留二八，〇〇〇人中，譬如說祗保 

留一五，〇〇〇人而自由喀什米爾方面祗應留一， 

〇〇0人，我們也將贊同此謠。這有待他們諮商 

而後決定。他們將聽取雙方意見，然後獲得決定。 

該兩決^案中何曾規定或暗示單獨由印度政府決 

定其不得再狨的最少軍力，或純由巴基斯坦政府 

決定其應否撤退巴墓斯S軍隊？各該案何曾宣稱 

應由巴某斯坦政府或自由喀什米爾當局決定所S 

駐的軍隊人數？雙方都,同意將此問題委託國際 

公正當局處理，由其聽取雙方意見再作決定。我 

們遵守這個辦法，無意加以變更。印度願否遒守 

這個辦法，有無加以變更之意？印度從何得到這 

倔主意，說是由其決定保衡該邦安全所必雷的軍 

隊數量，究竟耍保留若干人，不能再狨的最少軍 

力是多少？情形決非如此；印度知道其所同意的 

事情，假使說話算數，印度曾經同意在主力軍隊 

撤退之後，應由委員會及^民表決事宜耱監諮商 

印度政^決定印度與該邦軍隊的最.後處置，對於 

該邦安全及全民表決自由並予以適'宜注意。我們 

無意輕視一件事赏，卽印度政府同樣贊成關於自 

由喀什米爾領土方面，該頓土軍睐——卽自由喀 

什米爾軍隊——的最後處置應由委員會奥^民表 

決事宜耱監諮商地方當局予以決定。我們對於兩 

個決定都將接受；我們決不變卦。假使他捫越;S 

對方需耍軍隊人數多過我們所設想的甚鉅，他們 

如這樣決定，我們也予接受。假使他們決定在自 

由喀什米爾方面所雷軍隊人數遠在我們所S爲必 

需數字之下，且認爲這就可滿足實際情勢的需耍， 

我們將接受他們所發表的意見，決不撤囘我捫的 

同意。印度是否願意也採取同樣能度？ 

九五. 因此，我提出這個提菡。印度本身提 

出了一個我們認耸太高的數字，但是印度說霱耍 

二八，〇〇〇人，包括該邦軍隊在內，但不配備 

裝甲武器及大炮，以履行其备項貴任。我捫說可 

以這樣辦；這事未錚委員會決定，但^使得解決 

有進展起見，我們同意此數。 

九六. 說者關於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又說，m 

然此事將按第四段 (b)分段處理,沒有人努力來 

滿足印度的^望，卽在解除軍備的開始階段，自 

由喀什米爾軍隊應行大量解散及解除武裝。印度 

說，它不^照第四段（a)的規定去辦，但要別人 

赏行一月五日決蕺案第四段（b)規定。印度不願 

接受赏施第四段（a)規定，困難始終就在乎此。 

九七. 在 印 度 提 出 自 由 喀 什 米 爾 問 題 的 時 

候，巴基斯S設法滿足它的駁望，並擬了一個辦 

法來符合此項1；望。印度說我們將該邦軍隊算做 

印度方面的軍力，決議案内未有這個規定，但是， 

第四段（a)顯然截有此事。因此，蔞於自由喀什, 

米爾軍隊在第一個階段沒有包括進去，印度就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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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遒守規定，但在我們耍將自由軍包括進去 

時 " ~ 這 使 得 印 度 方 面 必 須 再 減 人 數 一 - 印 度 又 

不同意â樣辦理，並稱此事決辦不到。 

九八. 關於那點，我耍把孜們的立塲表示十 

分明白，雖然決議案並沒有具體提到裝甲奥大炮， 

印度代表曾錚說起，他說該軍不應配有裝甲或大 

炮，因此極有理由耍問一方的情形怎樣。這事應 

該是：他們方面如無裝甲或大炮， îk們方而也不 

営有，雖然自由喀什米爾軍隊現在或者仍有若干 

這種配備。 

九九. 還有一兩件附帶問題我^意一淡。有 

人提及關於水的爭論。在分洽以前，大部分灌戟水 

系流入西旁遮普，一小部分流入東旁遮普。那是事 

實，但是所沒有提到的是在該省分洽以後，東旁遮 

普指出全盤灌跃系統係該省分治以前全省資源聯 

合創辦的。爲了地理上的原因，大部分水系流入 

西旁鏟普，東旁鏟普封於流到西旁遮普的超額灌 

羝水系，提出權利耍求。此項超額^經確定，接着 

發生東旁鏟普所應獲得的賠慣數額問題。&們說 

應按投資比例將該項灌既工程建造费用攤還東旁 

纏普，但是東旁遮普說，該項工程獲利甚鉅，若根 

據原來建造的费用確定其現有價値，這是不公平 

的。爲解決此項問題曾經設立一 fis法庭，該庭認爲 

封於該項流入西旁遒普的超額灌戟水系，柬旁遮 

普有權獲得賠惯，它應獲得爲原投資本兩倍的賠 

惯額。那是印度應獲的賠惯,十五條主耍;1河(其 

中十二條屬於一方，三條屬於他一方）的問題就 

此解決。印度接着耍求委員會決定誰方應該得水。 

- c o . 印 度 宣 稱 西 旁 鏟 普 是 一 個 糧 食 過 剩 

地展，東旁遮普是糧食不足地區。這在分治時是 

奥實的情形，^無疑問地，每一方所有的水源必 

須充分加以開發，但不應赏:s了改善某一方的情 

3L,而把它一方應得的東两拿走。這是有違分治 

所根摅的基礎，有違國際法及Si r Benegal Rau 

本人主持委員會時所確定的原則。但是，我把此 

事撒開不論，因爲這不是安全理事會今天所處理 

的問題。但是我氟意向理事會提出，由於印度政 

府所株取的行動，西旁遮普今天已是一個糧食不 

足的區域，東旁遮普正開始成爲糨食過剩區域，這 

是水流移轉的結果。同時，印度代表說國際銀行 

職員現正調査能否在這方面更多利用水流，而且 

不顱一再提出的請求以及印度同意不妨礙水流供 

耠的诺言，印度鹅g(建造其水利工程，其結果，印 

度在任何時間可把水引到他處，涓滴不到西旁遮 

普及巴基斯坦。那些工程正在進行，新闢;1河若 

干已經開放，結果&捫所得水量愈來愈少。但是， 

我已說過這不是安全理事會現在討論的問題，我 

提及此事祗是表示西旁遮普人民心中及本政府心 

中，由於印度一九四八年四月發劻攻勢使Mangk 

水閛感受威脅所引起的疑懼。 

—〇一.&們聽說："假使發生威脅，巴基斯 

S調励它的部隊，那是一蠻人的法律"。但是誰 

先實行蠻人法律的？我已向安全理事會敍述朱拿 

加所發生的事故。理事會知道海達拉巴的情勢， 

因爲那個問題也在鼠程之上，安全理事會曾經幾 

次聽到啄述。印度調勁軍隊至朱拿加，將其佔據。 

印度調軍進入海；！拉巴，將其佔頜。印度調軍進 

入喀什米爾，佔摅該邦大部分十-地。誰在赏行蠻 

人的法律？印度因爲是河流上游的所有者，能够 

控制水流，就截斷水流，使之他注。誰又在實行 

蠻人的法律？但是巴基斯《報章及巴基斯S人民 

必不可公開K、說這些事情：那是使印度不快的。 

這種情形使我IE起一狞詩，譯出大意如下："假使 

我發出抗^的嘆息，我就要遭控吿。他的殘殺行 

爲，沒有人提出抗詠。" 

— 〇 二 . 抵 說 印 度 凰 意 根 摅 該 兩 項 決 議 案 進 

行談钊，但不接受奥這兩個基本決議牴觸的辦法。 

們若不要求印度做任何典各該決議^觸的事。 

正如孜已說明的，3k們所朌望的就是印度根摅各 

該決敏進行。這些關於佼畧、蠻人法律、稗秭痛 

苦的言論，誰也提得出來。不僅口J以旗鼓相當地 

提出，而且可以把赏際發生的情形較之對方還要 

說得更加生動。自從孜最初向安全理事會發言時 

m,我已說過雙方都有令人惋惜的事件發生。想 

在這方面旗鼓相當是於事無補的。 

— 〇 三 . 問 題 是 ： 們 鳳 意 根 攛 ^ 們 已 達 成 

的協^一--經安全理事會贊成且以兩個決議案方 

式擺在世人眼前的協議一一進行談判嗎？我們自 

來原i意照此行事。假使印度也1、意如此，&們町 

以採取下述任何一個辦法：我們町以厳格赏施決 

逄案規定，讓聯合國委â會決定在解除軍備的第 

̶階段，印度在其所佔該邦地區內所應保留的最 

低軍隊人數。印度軍隊的主力接着撤退。我們將 

接受這個決定。印度接受嗎？軍隊人數的決定自 

將諮商印度辦理。一旦人數決定以後，&們開始 

撤退我們的正規軍隊，印度也開始撤退其軍隊主 

力。此後就由全民表決事宜總監接手辦理。雙方 

餘留軍隊的最後處置由全民表決事宜耱監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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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 i ;意接受那個辦法，a是依據封於該兩項決 

議案的餒格解釋。 

一〇四.假使杲如我以前說過的，爲了某稗 

理由，印度M盧那個已經予以同意的情勢，對印 

度有些危險或威脅，而且假如印度認爲自由喀什 

米爾軍隊應該大規模解散及解除武裝，作爲第一 

階段解除軍備的一部分，我們同樣Sk予接受一一 

換言之，，m意實施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第 

FI段（b)的規定一一但^必須同時赏施第四段 

(a)的規定。 

— 〇 五 . 我 們 對 兩 個 辦 法 的 任 一 項 都 不 反 

封；我們駁意根據其中一個辦法來進行磋商。我們 

巳經接受所有過去提出來實現這些意見^(計鈾。 

—〇六.我已經說明巴基斯《對於安全理事 

會當前決諶草案[S/2839]的立塲。我現在祗補 

充這點：假使在決議草案所規定的未來階段中。 

不幸不能達成協議，當事阈雙方所應提出的報吿， 

應扼要綜述該當事國在安全理事會發表的言翁， 

或加以補充。 

一 〇 七 . 我 駁 意 再 度 聲 明 ， 除 保 g 我 在 上 次 

發言所提出町使情勢改善及增準雙方達成協議可 

能性的意見外，我捫駁根據安^理事會當前決議 

草案進行談判。 

一〇八.主席：整於時简遒 f t巴基斯坦代表 

的聲明當於本日午後三時會議開飴時，再作法譖 

傳 , 。 

午後一時霁五分散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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